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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外籍船舶泊靠及漁獲物進⼝、轉運、貯放公告
中華⺠國９５年９⽉１４⽇⾏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０９５１３３２３８５號公告

  
主旨：經相關國家或區域性國際組織通知並認定載運違反該組織規範捕獲漁獲物之外國籍船舶，
禁⽌進入我國各港⼝泊靠，並禁⽌該漁獲物之進⼝、轉運或貯放。

  
依據：漁業法第４４條第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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